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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
关于陈之常等五名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委、办、局，各区属机构：
经2014年5月26日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第51次常务会议研究决定，现将陈之常等五名同志的任免职事项通知如下：
任命陈之常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站地区管理处主任（兼），免去其北京市王府井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兼）职务；
任命王中华为北京市王府井地区建设管理办公室主任（兼），免去其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站地区管理处主任（兼）职务；
免去王光华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调研员职务，并办理退休手续；
免去陈孝康的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民族宗教侨务办公室调研员职务，并办理退休手续；
免去许菲的北京市东城区教育委员会副调研员职务，并办理退休手续。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政府
  2014年6月3日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区武装部，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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